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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档发〔2012〕6 号 

 
重庆市档案局 

关于认真做好向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的人员 

颁发《荣誉证书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档案局（馆），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： 

  自国家档案局开展向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的人员颁发《荣誉

证书》工作以来，深受档案工作者的欢迎，对推动档案事业科学

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为认真做好今年颁发证书工作，请你们按

照国家档案局的通知要求（详见附件），填写《从事档案工作三

十年人员登记表》一式二份，于 6 月 30 日前报重庆市档案局审

批。 

  颁发办法：各市、县（区）档案局（馆）的人员，由市、县

（区）档案局提出意见，经主管机关或同级组织、人事部门审查

认定，报重庆市档案局批准授予；区县（自治县）机关、团体、

企业、事业单位的档案人员，由本单位人事部门审查认定，经同

级档案管理部门审核后转报重庆市档案局批准授予；重庆直机关

的档案人员，经单位人事部门审查认定后，报重庆市档案局批准

授予。 

  附件：国家档案局关于向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的人员颁发

《荣誉证书》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二年二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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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： 

 

国家档案局 

关于向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的人员颁发 

《荣誉证书》的通知 

 

国档发（1988）7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档案局，中央、国家机关档

案部门，总参办公厅，中央档案馆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中国

第二历史档案馆： 

  为了表彰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档案工作者，鼓励

广大档案工作者热爱本职工作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

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有关规定，国家档案局决定，

向从事档案工作满三十年以上(含三十年，下同)的同志，颁发“荣

誉证书”。 

  一、颁发范围 

  在机关、部队、学校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档案工作满

三十年的人员，包括离、退休干部。 

  因犯罪而服刑的，不授予“荣誉证书”；现受党纪政纪处分

的，暂缓授予“荣誉证书”；已故人员不再追授。 

  二、档案专业时间的计算 

  档案专业时间，指从事档案馆、档案室（科、处）档案业务

工作、档案专业教育、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、档案宣传出版

和档案外事工作，以及从事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时间。

凡经组织批准离职学习，以后又调回档案工作岗位，以及在 “文

革”期间由于组织上的原因被错误决定下放、调离或改做其它工

作，现又继续做档案工作的，可以连续计算档案专业时间，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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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调动到其他部门后又回到档案工作岗位，其前后从事档案工

作的可以合并计算。 

这种计算方法，只限于国家档案局颁发“荣誉证书”。 

三、颁发办法 

“荣誉证书”由国家档案局统一印制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、计划单列市和驻地方的中央直属单位的授予工作，委托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档案局办理；部队的授予工作委托总参办公厅办

理。凡符合授予“荣誉证书”的地方和部队的档案工作人员，由

所在单位负责填写“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以上人员登记表”，送

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汇总，分别报送所属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档案局、总参办公厅审查批准授予，报国家档案局备案。

中央、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以及中央级档案馆的

授予工作，由所在单 位负责填写“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以上人

员登记表”，其主管部门或主管领导审查批准，报国家档案局备

案授予。 

  

 

附件：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人员登记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档案局 

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

 4

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人员登记表 

单位： 

姓 名   性 别   年 龄   

职 务   

政 治面 貌   

职 称   

参加工

作时间 
  

授予时间 年   月   日 荣誉证书编号   

从 

事 

档 

案 

工 

作 

简 

历 

  

所在单位 

意   见 

          领导签字： 

主管部门 

审查意见 

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年  月 日 

批准单位

意  见 
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年  月 日 

备  注   

  


